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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认真开展锦溪镇 2017 年度基层党组织 

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通知 

各党组织： 

近日，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《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召开 2017

年度基层党组织组织生活会和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几个问题的通

知》，省委、苏州市委、昆山市委组织部已转发。现将文件主要精

神通知给你们，请各基层党组织高度重视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

员工作，并结合各单位工作实际，加强统筹安排，抓好四项重点： 

1．严格核查比对问题党员。组织办要加强与相关部门的联系

沟通，帮助指导基层党支部对所属问题党员进行核查比对（核查比

对途径见附件 1）。主要包括：①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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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信访过程中违反国务院《信访条例》规定；③被工商行政管理部

门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重违法失信企业主和个体

工商户；④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未得到严格落实，导致重大及重

特大事故、较大事故、一年内发生 2 起及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被

追究责任的；⑤未贯彻落实“263”专项行动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相关计划或措施被督查通报的企业主；⑥环保信用评级为黑色的企

业主；⑦其他不符合党员身份行为的。支委会要对核查比对出的问

题党员基本情况进行核实、取证，结合日常掌握的情况，并征求执

纪执法等部门意见，形成综合性写实材料。相关材料经上级党（工）

委预审，方可进入支部大会环节。问题党员情况凡经调查核实的，

民主评议直接定格为不合格。 

2．注重积分考核结果运用。各基层党组织要按照积分考核的

要求对党员全年参加组织生活、教育培训、先锋实践和联系服务群

众等情况进行量化考评，年度积分结果作为民主评议的重要内容，

凡积分考核为不合格的，民主评议应定格为不合格。 

3．按照规范程序开展工作。各基层党组织要有步骤、分环节

地开展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，严格执行党员领导干部双

重组织生活会制度。党员领导干部既要认真参加领导班子民主生活

会，又要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参加所在党支部、党小组的组织生活

会。具体程序参照昆组通〔2017〕2 号文件规定。 

4. 规范做好材料总结上报。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

要在 2018 年 3 月 10 日前完成。附件 1 为问题党员核查比对途径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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供参考；附件 2、附件 3 完成后需制作统计表上报，原表由党组织

自行保存；附件 4 中民主评议定格为“优秀”的党员登记表须上报，

其他原表由党组织自行保存；附件 5、附件 6、附件 7 均只需上报

纸质材料；附件 8 为锦溪镇领导干部基层党建挂钩联系表，班子领

导选取一个党组织参加双重组织生活会。以上材料经单位盖章后请

于 3 月 10 日前报镇组织人事办公室，联系电话：57231140。 

 

  

附件：1．问题党员核查比对途径 

2．党支部班子民主评议表 

3．党员民主测评表 

4．2017 年度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（要求双面打印） 

5．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情况统计表 

  6．不合格党员基本情况表 

7.  党员承诺书 

8.  锦溪镇领导干部基层党建挂钩联系表 

 

   

锦溪镇党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8 年 1 月 22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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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问题党员核查比对途径 

 

1．被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核查比对途径：登录最高人

民法院网站（http://shixin.court.gov.cn/index.html）查询比对。 

2．信访过程中违反国务院《信访条例》规定的比对途经：由

市委组织部将名单分发至各市（区）委组织部、直属单位党委，逐

级下发查询比对。 

3．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列入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的严

重违法失信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的比对途径：由各直属党委统筹到

各地工商（市场监管）部门查询比对；  

4．安全生产企业主体责任未得到严格落实，导致重大及重特

大事故、较大事故、一年内发生 2 起及以上一般生产安全事故发生

被 追 究 责 任 的 比 对 途 径 ： 登 录 苏 州 市 安 监 局 网 站

（http://119.90.129.179/ajsgs/）查询比对。 

5．未贯彻落实“263”专项行动等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相关计划

或措施被督查通报企业的比对途径：由市委组织部将名单分发至各

市（区）委组织部、直属单位党委，逐级下发查询比对。 

6．环保信用评级为黑色的企业主的比对途径：登录苏州市环

保局网站（http://www.szhbj.gov.cn/hbj/—“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”

栏目）查询比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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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党支部班子民主评议表 

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评 价 项 目 

评价意见 

好 较好 一般 差 

总体评价     

执行上级党组织决定     

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     

加强党员教育管理     

教育引领和联系服务群众     

加强班子自身建设     

对支部班子 

意见建议 
 

说明：请在相应栏中打“√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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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党员民主测评表 

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测评项目 

     及评价 

       意见 

党 员 

姓 名 

评    价    内    容 
总体评价 

政治坚定 执行纪律 道德品行 发挥作用 

好 较好 一般 差 好 较好 一般 差 好 较好 一般 差 好 较好 
一

般 
差 优秀 合格 不合格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说明：请在相应栏中打“√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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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 

 

2017 年度民主评议党员登记表 

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    名  性   别  出生年月  

入党时间  工作时间  文化程度  

党内外职务  

受过何种奖惩  

个 

 

人 

 

小 

 

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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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我 

评价 
 

党 

小 

组 

评 

议 

意 

见 

 

 

 

党小组长（签字）：     

年   月   日 

党 

支 

部 

评 

议 

意 

见 

 

 

 

党支部书记签字或盖章：     

年   月   日       

党 

总 

支 

审 

议 

意 

见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   

年   月   日 

基
层
党
（
工
）
委
审
查
意
见 

 

 

 

 

（盖章）   

年   月   日 

说明：自我评价栏填写本人自评的等次，等次分为：优秀、合格、不合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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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专题组织生活会和民主评议党员工作情况统计表 

 

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基层党支部数 党员参加民主评议情况 正式党员定格情况 
预备党员 

处置情况 

总数 

召开组

织生活

会数 

开展民

主评议

数 

党员

总数 

参评党员 
优 

 

 

秀 

合 

 

 

格 

不  合  格 

延长

预备

期 

取消预

备党员

资格 

合

计 

其中： 

正式 

党员 

其中： 

预备

党员 

其中：

县处级

以上领

导干部 

合 

 

计 

限期 

 

改正 

劝 

 

退 

除 

 

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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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 

 

不合格党员基本情况表 

 

党组织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报日期： 

序号 姓  名 性别 
出生年月 

（年龄） 

入党时间 

（党龄） 

单位职务或 

从业状况 

所  属 

党支部 
基 本 情 况 处理结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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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 

 

党员承诺书 

 

《中国共产党章程》规定：“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，

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，或不交纳党费，或不做

党所分配的工作，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。支部大会应当决

定把这样的党员除名，并报上级党组织批准。” 

我确认了解以上规定，承诺认真履行党员义务，按时

参加组织生活，定期足额交纳党费，外出向党组织请假，

有事向党组织汇报，严格遵守组织纪律，不断加强自我管

理。 

如果本人出现脱党行为，党组织经多方努力联系不上

我，可根据规定程序将我除名。本人服从党组织的决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签名： 

                 所属党组织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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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 

锦溪镇领导干部基层党建挂钩联系表 

序号 督导领导 联络员 督导单位 

1 王  文 平峥臻 周家浜、上下塘、国土分局 

2 吴  恽 管文斌 张家厍、统计站、财政分局 

3 张月根 
邵  杰 干家甸、综治办、大东厂 

高玉泉 锦溪中学、锦溪小学 

4 邹引明 
夏巧新 朱浜、机关一支部、机关二支部 

黄利福 卫星、行政服务中心 

5 李  凡 
王春元 马援庄、安环所 

冯利新 联湖、城管中队 

6 朱春浩 
高华平 盛塘、招商服务中心 

王  英 虬泽、劳动所 

7 田  野 
徐家根 锦溪花园、息园、福利院 

周  青 老干室、三联、锦溪医院 

8 陈竹琳 
顾家驷 顾家浜、水利站、计生办 

张芳兰 孟子浜、强村公司 

9 余志刚 
陆小东 红霞、派出所 

王忠华 陆泾、交警中队 

10 赵  瑜 
朱艳蕾 袁甸、旅游公司、邮局 

陈火英 长云、文体站 

11 张路军 
黄楚林 阮家浜、房开公司、航三社 

朱关根 狭港、建管所 

12 朱喜华 
顾卫林 动迁办、农房办、自来水厂 

胡文艳 南前、经服中心 

13 季国兴 
凌美蕾 北管泾、邮政分局、供销社 

唐  英 环卫所、绿化所 

14 盛永明 
张生根 农服中心、农贸市场、粮管所 

王菊林 计家墩、市场监督管理所 


